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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三板基金合伙人及企业名称和营业范围变更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7 年 4月 5 日，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

悉：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参与

设立的武汉长瑞新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三板基金”或“合伙企

业”）的合伙人、企业名称和营业范围发生变更，并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设立情况 

为进一步发挥投资平台作用，抢抓新三板投资机遇，2015年 8月 18日，公司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新三板基金（有限

合伙）的议案》，同意投资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武

汉长瑞圣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合作设立新三板基金。（详见公司公告

2015-048）。2015 年 12月 7日，新三板基金武汉长瑞新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详情如下： 

基金名称：武汉长瑞新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5 年 12月 7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受托固定资产管理；实

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基金结构：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

型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武汉长瑞圣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P 100 100 1.92 



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LP 1000 1000 19.23 

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LP 2000 2000 38.46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P 1000 1000 19.23 

湖北供销惠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LP 1000 1000 19.23 

武汉仲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LP 100 100 1.92 

合计  5200 5200 100 

 

二、本次合伙人变更情况 

（一）变更的原因 

新三板基金原有限合伙人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系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该公司系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下设的股权基金管理子公

司，原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武汉长瑞圣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下设子公司。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6年 12月 30日下发《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

规范》，其中第十七条对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下设机构出台了规范意见。按照新

的管理要求，经新三板基金合伙人大会决定，同意新三板基金普通合伙人由武汉长瑞

圣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且武汉长瑞圣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将其在合伙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 100万元转让给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变更后普通合伙人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份额为 1,100万元。同时合伙

人大会同意新增有限合伙人武汉爱普车用空调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300万元。 

（二）变更后的结构 

合伙人变更后，基金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

型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GP 1100 1100 12.94 

武汉爱普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LP 3300 3300 38.83 

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LP 2000 2000 23.53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P 1000 1000 11.76 

湖北供销惠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LP 1000 1000 11.76 

武汉仲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LP 100 100 1.18 

合计  8500 8500 100 

（三）变更后的收益分配约定 



变更后，各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伙协议》，对收益分配事项约定如下：为保障

原合伙人利益，新增有限合伙人武汉爱普车用空调有限公司不参与其入伙前新三板基

金已投资项目的收益分配；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入的

1,000万元出资按照有限合伙人出资享有在本次变更前已投资项目的收益分配权，即

该等项目退出或退出期届满时，在返还各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后，对剩余投资收益进行

分配时，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该 1,000万元出资以与有限合伙人湖北楚天高

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北供销惠侬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武汉仲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总额，按照比例分配 75%的投资收益。 

 

三、合伙企业名称及营业范围变更情况 

根据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局《关于落实办理民间投融资类企

业登记注册各项政策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经新三板基金合伙人大会决定，同意新

三板基金对企业名称及营业范围作如下变更： 

（1）变更合伙企业名称，由“武汉长瑞新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变更为

“武汉长瑞新兴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变更合伙企业经营范围，由“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

理；受托股东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的活动及相关资讯服务业务（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

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企业已于 2017年 3月 3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四、风险提示 

本次合伙企业的变更事项系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调整，新旧普通合伙人之

间系母子公司关系，不会对新三板基金运营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已有权

益。本次新增的有限合伙人与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将随时关注新三板基金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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